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才住房管理

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人才兴聊”战略，发挥住房保障在吸引集聚人才方面的积极作用，加强人才住房建设和运营管理，根据国家、省、市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人才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支持，面向符合规定条件人才的政策性租赁住房。

第三条 职责分工

建设管理部负责人才住房房源的筹集建设等工作；

科技金融部负责人才住房资格审核、年度审核、公示等工作；

党群工作部对全区人才住房政策、规划建设和使用管理等事项执行决策、协调、考核；调查分析辖区人才住房需求，提出年度需求计划；

财政管理部根据年度预算情况配合主管部门做好人才住房管理相关资金保障工作；

聊城高新人才发展集团负责人才住房的房屋分配、日常运营管理、租金评估、房屋维护等工作。

申请条件及分配原则

第四条 申请条件

在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企事业单位工作，本人及其配偶在聊城市主城区（东昌府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无自有住房且未享受公租房、经济适用房、住房补贴等保障性住房政策，且符合以下任一条件的人才均可申请入住。
（一）辖区新引进的顶尖人才、领军人才、省级及以上高层次人才；
（二）高新区管辖权范围内的事业单位（不含驻地单位）、辖区注册企业（含需要工商营业执照的民办非企业），全职新引进的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且在本地缴纳社会保险的博士研究生、具有学历学位的硕士研究生；具有学历学位的重点高校院所【指“双一流”建设高校或全球TOP200高校（按照国际QS和TIMES上年度排名）】全日制本科生；
（三）辖区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以及“带项目、带技术、带资金”干事创业的智力团队，经商务和投资促进部认定具有相应职业资格，在项目担任副总经理及以上职务或从事行政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资本运作、生产管理、市场营销等领域管理职务的高级管理人才；
（四）经党群工作部“一事一议”认定辖区重点扶持的单位（项目）、科研团队、对辖区做出较大经济贡献的企业或人才。

第五条 分配原则

（一）人才住房采取随时申请、随时审批的原则。人才住房入住协议原则上一年一签，协议期满后需续住的，由本人在入住协议期满前1个月提出申请，经科技金融部审核通过后续签，最长不超过3年；
（二）高新区人才住房按照“高端优先、统筹兼顾”原则合理分配。对符合申请条件第1项的人才每人可分配一套人才住房；符合申请条件第2项的人才每人可分配一间人才住房；符合申请条件第3项的人才，根据企业或人才需求分配；符合申请条件第4项的企业或人才参照“一事一议”决议分配。
（三）夫妻双方均符合高新区人才住房申请条件的，可同时申请，并提供结婚证复印件，安排入住一套人才住房。若人才确有需要，与子女或父母同住的，可申请一套住房并按住房户型的价格标准支付剩余房租。

申请程序

第六条 申请程序
（一）申请。符合条件的人才向用人单位提出住房申请需求，用人单位核实申请人住房情况，经内部公示3个工作日后，在申请表上签署意见。

（二）审核。符合第1、2项条件的人才由建设管理部负责审核申请人是否正在享受保障性住房等政策，科技金融部负责审核申请人入住资格并汇总审核意见，并对符合入住条件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由科技金融部、商务和投资促进部将符合入住条件人员报党群工作部备案。

（三）入住。由党群工作部根据备案情况发放《入住资格确认书》，申请人凭《入住资格确认书》到聊城高新人才发展集团办理入住手续，逾期未办理的视为放弃入住资格。人才集团将入住情况向党群工作部备案，同步反馈至科技金融部和商务投资促进部。

第四章 租赁费用
第七条 租赁费用
（一）对符合申请条件第1、2项的人才免收房屋租金，最高支持3年。期满后若人才需续租，租赁费用及其他费用按市场评估价标准收取。
（二）对符合申请条件第3项的人才，日租房按照100元/日/间收取费用（可根据市场价变动）。月租房按照入住房屋市场评估价标准的80%收取，费用及入住押金由租住单位或租住人承担。

（三）对符合申请条件的第4项的人才，参照“一事一议”决议执行。
第八条 其他费用
（一）入住押金。入住一年及以上的由用人单位或租住人按每人3000元缴纳，在入住登记时交清。
（二）除日租房外，其他租住形式在租住期间产生的水、电、燃气、暖气、有线电视、网络、生活垃圾处理费及物业管理等费用由用人单位或租住人承担，并按相关规定缴纳。

第五章 日常管理
第九条 政府筹集的人才住房，由聊城高新人才发展集团进行日常管理，并做好人才住房及其配套设施的维修、养护，确保正常使用。
第十条 租住人应与聊城高新人才发展集团签订日常管理服务协议。按照协议约定，合理使用人才住房，不得转借、转租、闲置，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和房屋用途，不得擅自对房屋进行装修，不得用于从事其他经营活动。违反上述规定的，应依法依规承担违约责任。因使用不当造成房屋或者附属设施损坏的，租住人应当负责维修或者赔偿。
第十一条 租住人出现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获得住房的，一经发现终止其资格，并取消其5年内申请人才住房的资格。若申请人入住后经审查出现资料不实、条件不符等，应参照聊城市城区快捷酒店均价150元/日/间（可根据市场价变动）足额补缴入住期间费用。对出具虚假证明的单位及个人，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第十二条 人才住房管理机构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住房管理工作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依纪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年审及退出

第十三条 年审
科技金融部对承租期内人才的工作变动、居住情况等进行年审，用人单位须主动向科技金融部报告租住人工作变动、购买住房等重大变化情况，并提供相关材料，配合做好年审工作。聊城高新人才发展集团建立人才租住档案，每年汇总人才住房租住和退出情况，报党群工作部备案，同步反馈相关情况至科技金融部。
第十四条 退出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解除租赁合同，收回住房：
（一）申请单位和个人需在公示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办理入住手续，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二）租住人离开（含调动、辞职、辞退、离职等）我区，或工作变动后仍在我区工作，但未重新办理租住手续的；
（三）租住人连续3个月不居住的（因公出差等特殊原

因除外）；
（四）租住人严重违反租住协议的；
（五）租赁期间的入住资格发生变化的；
（六）需要停止租住的其他情况。
第十五条 人才层次变更后仍符合申请条件的，应自变更当月重新签订租赁合同，按相应层次人才租金标准执行。租住人情况发生变化导致不符合申请条件的，可转为市场化租赁住房，租金按市场评估标准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建设管理部、科技金融部、财政管理部商高新区党工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此前有关人才住房政策与本文件不一致的,按照本文件执行。









—2—

